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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市水利局

2023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

2023 年以来，市水利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

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(2021-2025 年)》以及省、市实施

方案，认真落实《德州市 2023 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》

要求，扎实开展水利法治政府建设工作，取得良好成效。现

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

（一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努力实现法治政

府建设全面突破。全局高度重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贯彻

工作，把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》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

心组、各级党支部“三会一课”必学内容。通过集中培训、

个人自学、专题研讨、班子成员讲座、观看法治大讲堂等多

种形式，认真学习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》《深入学习

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》等 7 方面内容。2023 年，

邀请专家为领导班子进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讲座 2 次；局

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2 月、8 月专题学法 2 次，累计 9 学时，

交流研讨 7 人次。

（二）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

责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。局主要负责人对重大问题亲自部署、

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、重点任务亲自督办。严格按照职责规定

履行责任人职责，制定了《2023 年德州市水利局依法普法工

作要点》《德州市水利局 2023 年普法责任清单》等文件，

http://dzwater.dezhou.gov.cn/n15250656/c72000942/part/72000947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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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学法普法情况、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情况、依法履职情况纳

入年度述职报告。2023 年，召开专题党组会学习研究推进法

治建设 1 次，开展领导干部专题述法 1 次，举办领导班子法

治专题讲座 2 次；全年先后召开法治工作专题会、法治议题

的局长办公会 10 余次，听取法治工作情况汇报，解决法治

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真正履行好依法行政的组织者、推动者

和实施者职责。

（三）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，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规范

化程序化法治化。《德州市引黄干渠保护条例》于 2023 年 1

月 10 日经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

一次会议批准通过，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；《德州市

城乡供水条例》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经山东省第十四届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通过，自 2024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，标志着德州市在全省率先建立起从水源头到

水龙头的全过程、全链条法治保障体系，为城乡供水现代化

提供了重要保障。

（四）健全行政决策制度体系，不断提升行政决策公信

力和执行力。完成对《德州市“十四五”水利发展规划》《德

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（2020-2035 年）》《德州市水中长期

供求规划（2020-2035 年）》《德州现代水网建设规划》等

重大行政决策的归档和后评估工作。2023 年完成重大水利规

划方案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等各类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

10 余次，审核合同协议 150 余份，防范了法律风险，促进了

水利依法行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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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健全行政执法工作体系，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

文明执法。一是协作执法。与市检察院、德州黄河河务局、

漳卫南德州河务局建立黄河国家战略重点任务协同监管工

作机制；印发《关于加强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配

合的实施方案》，建立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机制，依法维

护水利领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；与市中级人民法院、

市人民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，明确建立联席会议制

度并联合印发了《德州市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工作方

案》，全面强化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、与检察公益诉

讼协作，共同保障德州水安全。二是严格水行政执法。开展

涉河项目、堤防建筑物及堤顶工作的移动专项执法检查，完

成 4 个企业、15 个事项的检查及系统录入工作；全市查处整

改非法侵占河湖水域等防洪安全问题 362 项，河湖“四乱”

等水资源水安全水生态领域问题 370 余项，办结未经许可擅

自取水案件 2 起，涉水安全生产案件 4 起，罚款金额共计 21

万元，维护了良好的水事秩序。

（六）健全突发事件应对体系，依法预防处置重大突发

事件。一是完善突发事件应对。修订完善《德州市徒骇河、

马颊河、德惠新河防御洪水预案》《德州市丁东水库防汛抢

险应急预案》等预案体系。二是健全完善应急组织。落实重

点防洪工程防汛责任人，成立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领导小组、

专家组、顾问团、督导组和应急联合保障组，有效提升了依

法预防突发事件、先期处置和快速反应能力。

（七）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，不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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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。2023 年接办省水利厅转访 3 件、累访 1

件，网上接访 1 件，信访局接访 1 件，办结率 100%，满意率

100%，德州的经验做法获得省水利厅表扬；帮助乐陵市杨安

镇公共法律服务站、寨头堡乡群众诉求服务中心开展“一站

式”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，进行心理疏导、信访业务培训；

捐赠图书 300 余册；拨付专项平安建设资金 2 万元，改善办

公条件，保障平安创建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八）健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，促进行政权力规

范透明运行。一是自觉接受人大、政协监督。对每件建议和

提案都坚持高质量、高标准认真办理,办理人大代表建议 5

件、政协提案 6 件，均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提报，满意率 100%。

二是不断强化审计监督。高度重视审计监督工作，积极配合

完成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等工作。三是全面推进政务

公开。利用水利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发布各类政务信息

2900 余条，更新政务微信 790 余条。四是印发 2023 年度水

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计划，明确 5 项重点任务，围绕 9 项具体

内容，规范有序开展监督检查工作。

（九）健全法治政府建设科技保障体系，全面建设数字

法治政府。在全省建立首个水资源管理“一张网”平台，通

过整合数据、源头预防、精准监管，实现水资源全过程、全

方位、全范围监管。整合发改、市场监管等 10 余个部门 11

万余条大数据，开发水量核定监管、计划许可监管等 6 个模

块，监管事项基本涵盖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重

点督查业务，构建起水资源“协同集成监管”大格局。



5

（十）加强党的领导，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机制。 局

党组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全面领导，局领导班子

及科室主要负责人坚持以身作则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积极推动

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。成立法治建设工作

领导小组，全面落实各项目标任务，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定

期研究部署法治建设、年度依法行政和普法工作，把加强法

治建设贯穿到水利行业各领域、全过程；明确工作责任和职

责分工，将法治建设与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，法治履职情

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，全面有序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不足

（一）水法律法规宣传力度需进一步加大。社会公众对

水法律、法规了解不够，自觉遵守水法意识不强，导致违规

取水、超许可取水、超采地下水等问题时有发生。

（二）执法能力需进一步提升。机构改革后，很多执法

行政科室是新成立的，许多执法人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法律

法规知识培训，业务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。水行政执法工作

法律专业人员占比少，目前仅有 3名法律专业人员，占比 9%。

（三）立法体系有待完善。我市是极度缺水的城市，人

均水资源占有量 211立方米，为全国的 10%，全省的 61%。

节水领域法律体系仍不完善，部分地区用水方式仍然粗放，

不利于水资源的集约节约、可持续利用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，是实现“十四

五”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。市水利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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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

大精神，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市委

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，推动德州水利法治建设迈上

新台阶。

（一）持续强化法治保障。立足我市水资源短缺实际，

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，制定《德州市水

资源节约集约条例》，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，对水

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进行系统规范，全面提升我市水资源利用

效率。

（二）提升水行政综合监管水平。持续完善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机制，夯实“谁审批、谁负责，谁主管、谁监

管”“照单履职”的监管主责意识，切实做到权责一致。结

合新一轮行政执法改革，统筹协调全市水利系统执法力量，

积极探索执法监管新模式。细化年度执法检查计划，强化执

法督导检查及事后监管和移动监管培训，有序开展监管，形

成步调一致、密切协同的监管格局。

（三）持续优化水利法治化环境。探索源头执法监管和

水行政服务官模式，推行“大数据+行政指导”，建设“智

守德水”——德州市水行政综合监管服务信息平台。与市法

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局、司法局等主动沟通联系，建立协调工

作机制、联席会议制度等，切实加强成员单位信息共享，全

面强化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、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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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保障德州水安全。

德州市水利局

2024 年 2 月 20 日


